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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被剝奪之人的人道處遇 

相關國際人權規範彙整表 

 

壹、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建議 

 第 5 條第(丑)款 無 

 

貳、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意見 

 第 10 條   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全 

 第 35 號一般性意見：第 18 點 

 

參、 兒童權利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意見 

 第 37 條  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第 82 點至第 95 點 

 

肆、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公約條文  一般性建議 

 第 14 條 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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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視國際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5 條第(丑)款 

締約國依本公約第二條所規定之基本義務承諾禁止並消除一切形式種族歧 

視，保證人人有不分種族膚色或原屬國或民族本源在法律上一律平等之權 

，尤得享受下列權利： 

（丑）人身安全及國家保護之權以防強暴或身體上之傷害不問其為政府官員所加抑為

任何私人，團體或機關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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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10 條 

一 自由被剝奪之人，應受合於人道及尊重其天賦人格尊嚴之處遇。 

二 

(一)除特殊情形外，被告應與判決有罪之人分別羈押，且應另予與其未經判決有罪之

身分相稱之處遇； 

(二)少年被告應與成年被告分別羈押，並應儘速即予判決 

三 監獄制度所定監犯之處遇，應以使其悛悔自新，重適社會生活為基本目的。少年

犯人應與成年犯人分別拘禁，且其處遇應與其年齡及法律身分相稱。 

 一般性意見 

 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自由被剝奪之人的人道處遇(《公約》第十條) 

1. 本一般性意見取代第 9 號一般性意見(第十六屆會議，1982 年)，它反映並進一步

發展了第 9 號一般性意見。 

2. 《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條第一項適用於根據國家法律和公權力而被剝

奪自由並被關在監獄、醫院(特別是精神(專)科醫院)、收容所或矯正機構或其他地

方的任何人。締約國應確保在屬其管轄的所有受拘禁人的機構和設施內遵循該項

所規定的原則。 

3. 第十條第一項為締約國規定了對那些因自由被剝奪而極易受害者而承諾的一項積

極義務，並補充了《公約》第七條所載的禁止酷刑或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

處遇或懲罰規定。因此，不僅不得以違反第七條的方式對待被剝奪自由者，包括

不得對其進行醫學或科學實驗，而且不得使其遭受與喪失自由無關的任何困難或

限制。如同自由的人一樣，必須保障這些人的尊嚴得到尊重。喪失自由者除在封

閉環境中不可避免須受的限制外，享有《公約》規定的所有權利。 

4. 以人道和尊重其尊嚴的方式對待喪失自由者是一項基本和普遍適用的規則。因

此，這項規則的適用絲毫不取決於締約國現有的物質資源水準。必須不加任何區

別地適用這項規則，不論種族、膚色、性別、語言、宗教、政見或其他主張、民

族本源或社會階級、財產、出生或其他身分。 

5. 請締約國在其報告中指出他們適用以下適用於犯人處遇的有關聯合國標準的程

度：《受刑人處遇最低限度標準規則》(1957)、《保障所有遭受任何形式羈押或監

禁的人的原則》(1988)、《執法人員行為守則》(1978)和《關於醫事人員(特別是醫

師)在保護被監禁和羈押的人不受酷刑和其他殘忍、不人道或侮辱之處遇或懲罰方

面的任務的醫事倫理原則》(1982)。 

6. 委員會再次提及，報告應詳述與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的權利有關的國家立法和行政

規定。委員會還認為，報告必須具體闡述有權機關採取了何種具體措施監督關於

喪失自由者處遇規則的有效適用情況。締約國應在報告中提供關於矯正機構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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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情況、為防止酷刑以及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處遇而採取的具體措施情況

以及如何確保公正監督的情況。 

7. 此外，委員會再次提及，報告應列明，是否已在負責喪失自由者的管理人員的指

導和培訓中貫徹了各項適用的規定，並列明此類人員在履行職責時是否嚴守這些

規定。還應具體指出，被逮捕或遭拘禁者是否可以知道這類訊息，是否可以利用

有效的法律途徑，使其能確保這些規則得到遵守，確保在規則遭蔑視時可提出申

訴，並在受到侵害後獲得充分補償。 

8. 委員會憶及，第十條第一項規定的原則是第十條第二項及第三項規定的締約國在

刑事司法方面更具體義務的基礎。 

9. 第十條第二項第一款規定，除特殊情況外，被告應與被判有罪的人隔離開。作此

隔離的原因是，須強調未被判有罪者享有第十四條第二項規定的無罪推定權。締

約國報告應表明如何將被告與已被判有罪者分隔開來並解釋被告的處遇與已被判

有罪者的處遇有何不同。 

10.至於涉及被判有罪者的第十條第三項，委員會希望詳細瞭解締約國監所矯正制度

的運作情況。監所矯正制度不應僅具有懲罰性，它應主要尋求矯正犯人並使其恢

復社會正常生活。敦請締約國表明是否有向獲釋者提供援助的制度及其成果情況。 

11.有時，締約國提供的資訊未具體提及確保被判罪者接受再教育的立法或行政規定

或實際措施。委員會要求締約國提供具體資訊，闡明為在矯正機構內外向犯人提

供指導、教育和再教育、職業指導和培訓而採取的措施以及工作方案情況。 

12.為了確定第十條第三項規定的原則是否得到充分尊重，委員會還要求締約國提供

在羈押期採取的各項具體措施的情況，如被判有罪者的個人境況、如何分類、懲

戒制度、單獨監禁、高度警戒的羈押以及確保與外界保持聯繫(接觸家人和辯護

人，享有社會和醫療服務，以及與非政府組織聯繫等)需具備的條件等。 

13.此外，委員會注意到，一些締約國報告未提供少年被告和犯人的處遇情況。第十

條第二項第二款規定，少年被告應與成人被告分別羈押。報告提供的資訊表明，

一些締約國並未對這是《公約》的一項強制性規定這一事實給予必要的注意。根

據約文，必須儘速審理涉及少年的案件，報告應具體指出締約國為執行此項規定

而採取的各項措施。最後，第十條第三項規定，少年犯人應與成年犯人分別拘禁，

且其處遇應與其年齡及法律身分相稱，如工作時間較短和與親屬接觸等，以便促

進其感化和更生工作。第十條未列明少年年齡的限制。這須由各締約國根據相關

的社會、文化以及其他條件加以確定。不過，委員會認為，第六條第五項意味著

所有未滿 18 歲者均應被視為少年，至少在涉及刑事司法時如此。國家應提供被

定為少年的年齡群的有關資訊。在此方面，要求各締約國表明他們是否實行《聯

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又稱《北京規則》(1987))。 

 第 35 號一般性意見：人身自由及安全 (《公約》第九條) 

18.移民控管程序中實行的收容本身不屬於任意拘禁，但必須是根據有關情況決定的

合理、必要、適當的收容，並隨著時間的延續進行重新評估。對非法進入締約國

領土的尋求庇護者，最初可實行短期收容，以對其入境進行登記、記錄其要求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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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定其身分(如果有疑問)。在缺乏個人特有的具體原因的情況下，如個人潛逃的可

能、對他人犯罪的危險或對國家安全的危險行為，在解決他們的要求時繼續收容

他們，會構成任意拘禁。決定時必須逐案考慮有關因素，而不是根據抽象類型的

強制規則。必須考慮採取可達到同樣的目的之較低侵犯性手段，如報告義務、擔

保或防止潛逃的其他條件，必須接受定期評估及司法審查。關於收容移民的決定

必須考慮到收容對其身心健康的影響。任何必要收容的場所均應是適當、衛生、

非懲罰性的設施，不應是監獄。締約國因無國籍問題或其他障礙無法將某人驅逐，

這情況不是無限期收容的理由。除非作為最後的辦法，兒童不應被剝奪自由，且

收容儘可能短的適當時間。在收容期間及條件方面將其最佳利益作為首要考慮，

同時考慮到無人陪伴之未成年人者的極端易受侵害及對照顧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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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兒童權利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37 條 

締約國應確保： 

（a） 所有兒童均不受酷刑或其他形式之殘忍、不人道或有辱人格之待遇或處罰。對

未滿十八歲之人所犯罪行，不得處以死刑或無釋放可能之無期徒刑；  

（b） 不得非法或恣意剝奪任何兒童之自由。對兒童之逮捕、拘留或監禁應符合法律

規定並僅應作為最後手段，且應為最短之適當時限； 

（c） 所有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應受到人道待遇，其人性尊嚴應受尊重，並應考慮其年

齡之需要加以對待。特別是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應與成年人分別隔離，除非係基

於兒童最佳利益而不隔離；除有特殊情況外，此等兒童有權透過通訊及探視與

家人保持聯繫； 

（d） 所有被剝奪自由之兒童，有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協助之權利，並有權就其

自由被剝奪之合法性，向法院或其他權責、獨立、公正機關提出異議，並要求

獲得迅速之決定。 

 一般性意見 

 第 24 號一般性意見：關於少年司法系統中的兒童權利問題 

82.《公約》第 37 條載有採用剝奪自由措施方面的重要原則、所有被剝奪自由兒童的

程序性權利，以及被剝奪自由兒童的待遇和條件方面的條款。委員會提請締約國

注意人人有權享有能達到的最高標準身心健康特別報告員 2018 年的報告。特別報

告員在其中指出，被拘留和禁閉的兒童備受煎熬，而且這種現象相當普遍，因此

全球必須致力於廢除兒童監獄和大型照護機構，同時對基於社區的服務擴大投資

(A/HRC/38/36,第 53 段)。 

83.締約國應立即著手實施相關進程，最大限度地降低對拘留的依賴程度。 

84.本一般性意見中的任何內容均不應解釋為鼓勵或支持採用剝奪自由措施，而應解

釋為在認為有必要剝奪自由的少數案件中提供正確的程序和條件。 

85.採用剝奪自由措施的主要原則如下：(a) 對兒童的逮捕、拘留或監禁必須符合法律

規定，並僅作為最後手段採用，以最短的適當時間為期限；(b) 不得非法或任意

剝奪任何兒童的自由。審前拘留往往始於逮捕，各國應確保法律明確規定執法人

員有義務在逮捕時適用第 37 條。各國應進一步確保兒童不被關押在交通工具或警

局拘留所內，除非這是最後手段，且期限已為最短；各國還應確保兒童不與成人

關押在一起，除非這符合兒童的最大利益。應當優先考慮迅速釋放兒童、使其返

回父母或適當成人身邊的機制。 

86.委員會關切地注意到，許多國家將兒童關押在審前拘留設施內長達數月甚至數

年，這嚴重違反了《公約》第 37 條(b)款。除非案件性質極為嚴重，否則不應採

用審前拘留措施；即使在此類案件中，也必須先認真考慮可否予以社區安置。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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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階段的轉向可減少拘留措施的使用，但即使兒童將在兒童司法系統中受審，也

應著重認真考慮非監禁措施，限制審前拘留的使用。 

87.法律應明確規定使用審前拘留的標準，此類措施應當主要用於確保兒童在法院訴

訟中出庭，以及在兒童直接危及他人時使用。如認為兒童危及自身或他人，則應

適用兒童保護措施。審前拘留措施應接受定期審查，拘留期限應受法律限制。兒

童司法系統中的所有行為體均應優先處理被審前拘留兒童的案件。 

88.締約國在適用剝奪自由期限應為最短的適當時間這一原則時，應當定期提供機

會，允許提前結束監禁(包括警局監禁)，釋放兒童，交由父母或其他適當成人照

護。應當酌情決定是否為釋放設定條件，如向授權人員或前往授權地點彙報。支

付保釋金不應為必需條件，因為大多數兒童無力支付，而且這會對貧困和邊緣化

家庭造成歧視。此外，如設定保釋金，即表明法院在原則上承認兒童應當獲釋，

並可使用其他機制確保兒童出庭。 

89.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均有權迅速獲得法律及其他適當援助，並有權向法院或其

他獨立公正的主管當局就其被剝奪自由一事之合法性提出異議，並有權迅速就任

何此類行動得到裁定。委員會建議，除非的確存在與公共安全或公共衛生有關的

關切，否則不應剝奪任何兒童的自由，並鼓勵締約國設定年齡限制(如 16 歲)，低

於該年齡的兒童不得被剝奪自由，否則即觸犯法律。 

90.所有被逮捕和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均應在 24 小時內送交主管當局，審查剝奪其自由

或繼續剝奪其自由是否合法。委員會還建議締約國確保定期審查審前拘留措施，

以期予以廢止。如無法在首次出庭之時或之前(24 小時內)有條件地釋放兒童，則

應依據被控罪狀正式起訴兒童，並在審前拘留生效後 30 日內儘快將其送交法院或

其他公正獨立的主管當局或司法機構，以便處理該案。委員會意識到存在多次和

(或)長期中止法院審訊的做法，敦促締約國對推遲的次數和期限設定上限，並作

出法律或行政規定，確保法院或其他主管機構在最初拘留之日後 6 個月內就指控

作出最終裁定，否則兒童應當獲釋。 

91.對剝奪自由措施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的權利不僅包括就法院裁定提出上訴的權利，

還包括請法院覆核行政決定(如員警、檢察官和其他主管當局所作決定)的權利。

締約國應按照《公約》的要求，為完成上訴和覆核程序設定較短時限，確保迅速

作出裁定。 

92.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應與成人隔開，包括在警局牢房內。被剝奪自由的兒童不

得關押在成人中心或監獄，因為有大量證據表明，這會損害兒童的健康和基本安

全，削弱他們今後不再犯罪和重返社會的能力。《公約》第 37 條(c)款規定了不必

將兒童與成人隔開的例外情況，即“除非認為反之最有利於兒童”。這項規定應作

狹義解釋，不應為便利締約國而罔顧兒童最大利益。締約國應當為被剝奪自由的

兒童建立專門設施，配備受過適當培訓的人員，並依照友善兒童的政策和做法運

作。 

93.上述規則並不是指關押在兒童設施內的兒童一旦年滿18歲就應立即轉送到成人設

施。如繼續留在兒童設施內符合其本人的最大利益，而且不損害設施內兒童的最

大利益，則應允許其留在該設施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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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所有被剝奪自由的兒童均有權透過信件和探視與家人保持聯繫。為方便探視，應

將兒童安置在盡可能鄰近家庭住址的設施內。可能限制此類聯繫的例外情況應由

法律作出明確規定，不應任由當局自行斷奪。 

95.委員會強調，在所有剝奪自由的案件中，尤其需要遵守以下原則和規則： 

(1) 拘留未滿 18 歲者時，不得斷絕其與外界的一切聯繫； 

 (2) 機構安置的目的是説明兒童重返社會，應當為兒童提供有利於實現這一目的的

物質環境和住宿條件；應適當考慮兒童對於隱私、感官刺激，以及有機會與同

儕交往並參加體育、身體鍛鍊、藝術和休閒活動的需求； 

(3) 所有兒童均有權接受適合其需求和能力(包括在參加考試方面)、為其回歸社會做

準備的教育；此外，所有兒童均應酌情接受職業培訓，所選職業應能為其今後

就業做好準備； 

 (4) 所有兒童在進入拘留或懲教設施時，均有權獲得醫生或醫療人員檢查，進入設

施後應持續獲得適當的身心健康護理，護理應盡可能由當地保健設施和服務部

門提供； 

 (5) 設施工作人員應促進並協助兒童與外界經常接觸，包括與家人、朋友和他人(包

括聲譽良好的外部組織代表)溝通，並有機會回家探親；不應限制兒童與律師或

其他援助人員進行保密溝通的能力； 

 (6) 只有在兒童對自己或他人構成直接傷害威脅時，才可使用行動制約或強力，而

且只有在所有其他控制手段均已用盡時才可採用。行動制約不應當用於迫使就

範，絕不應蓄意施加痛苦，也絕不能將其用作懲罰手段。使用行動制約或強力，

包括身體、器具和醫學或藥物制約時，應在醫療和(或)心理學專業人員的密切、

直接和持續掌控下進行。設施工作人員應接受關於適用標準的培訓，而違反規

則和標準使用制約或強力的工作人員應受適當懲處。各國應記錄、監測和評價

所有使用制約或強力的事件，確保將其減少到最低限度； 

 (7) 任何紀律措施均應維護青少年的固有尊嚴和機構照護的根本目標；嚴禁採取違

反《公約》第 37 條的紀律措施，包括體罰、關在黑暗牢房內、單獨監禁，或任

何其他可能損害有關兒童身心健康或福祉的懲處手段；紀律措施不應剝奪兒童

的基本權利，如接受法律代表探視、與家人接觸、獲得食物、水、衣物、床上

用品、教育、鍛鍊或進行有意義的日常人際接觸； 

 (8) 單獨監禁不應當用於兒童。凡將兒童與他人隔離時，應盡可能縮短隔離時間，

僅將其作為保護兒童或他人的最後手段採用。如認為有必要隔離關押兒童，則

應在受過適當培訓的工作人員在場或密切監督的情況下進行，並應記錄原因和

持續時間； 

 (9) 所有兒童均有權向中樞管理部門、司法當局或其他任何適當的獨立主管部門提

出請求或申訴，其內容不受檢查，而且應及時得到答復；兒童需要瞭解自身權

利，並能便利地使用請求和申訴機制； 

(10) 合格的獨立檢查人員應當有權力定期視察，並自行開展無事先通知的視察；他

們應當特別注重與設施內兒童在保密環境下對話； 

 (11) 締約國應消除導致兒童被剝奪自由的誘因，在安置、提供商品和服務或與家人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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觸方面不給腐敗或貪污賄絡留下可乘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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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 公約條文 

 第 14 條 

1.締約國應確保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a）享有人身自由及安全之權利； 

 （b）不被非法或任意剝奪自由，任何對自由之剝奪均須符合法律規定，且於任何情

況下均不得以身心障礙作為剝奪自由之理由。 

2.締約國應確保，於任何過程中被剝奪自由之身心障礙者，在與其他人平等基礎上，

有權獲得國際人權法規定之保障，並應享有符合本公約宗旨及原則之待遇，包

括提供合理之對待。 


